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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申请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调整和优

化公司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促进公司健康可持

续发展，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融资需求，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

司）拟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申请发行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

债权融资计划（即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以下简称“债权融资计划”）。 

一、本次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具体方案  

1、发行主体：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 

2、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 亿元）。可根据市场

情况、利率变化及公司自身资金需求，一次或分期、部分或全部发行。 

3、发行期限：固定期限 2 年或 2+N年、3 年或 3+N 年，具体以最

终发行期限为准。 

4、资金用途：本次募集的资金将用于项目开发建设、偿还公司

借款等。 

5、发行利率：本次债权融资计划按面值发行，发行利率根据发行

时市场状况确定。 

6、发行方式：非公开定向发行。 



7、主承销商：具体发行时根据收费、服务水平等情况确定主承销

商。 

8、发行对象：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认定的投资者。 

9、决议有效期：自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8 个月内

有效。 

二、关于申请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授权事宜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债权融资计划的相关注册、发行、存续等工

作，拟提请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局主席或其授权人士全权

处理与债权融资计划发行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确定每期债权融资计划的具体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具体

发行规模、发行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方式、发行地点、发行时机、

发行期限、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

评级安排、担保安排、还本付息的期限、在股东大会批准的用途范畴

内决定筹集资金的具体安排、承销安排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事

宜）。 

2、签署与发行每期债权融资计划有关的所有法律文件。 

3、聘请每期债权融资计划发行的承销机构等中介机构。 

4、办理每期债权融资计划发行申报有关事宜；办理注册、发行

每期债权融资计划过程中涉及的各项注册备案手续，完成其他注册、

发行每期债权融资计划所必需的手续和工作。办理存续期内与每期债

权融资计划相关的付息兑付手续。 

5、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公司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



门的意见对每期债权融资计划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

的调整。 

6、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7、办理与债权融资计划有关的其他事项。 

8、上述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

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公司决策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以全票审议通过《关于拟在北京金

融资产交易所申请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相关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四、其他说明 

具体每期债权融资计划的发行，尚需向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申请

注册，获准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7 年 11 月 1 日 


